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58號

聲  請  人  丙○○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定未成年人監護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乙○○對於未成年人戊○（男，民國000 年0 月0 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親權應予停止。

選定己○○（女，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未成年人

戊○之監護人。

指定甲○○（男，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會同開具

財產清冊之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之子丁○○與相對人未婚育有未成年

子女戊○（年籍資料詳如主文所示），丁○○於民國000 年

0 月00日認領戊○，並協議由丁○○擔任戊○之親權人。惟

丁○○於000 年0 月0 日發現死亡，而相對人長期未扶養照

顧戊○，並不適宜擔任親權人。聲請人為戊○之祖母，戊○

現與關係人己○○同住，並由己○○扶養照顧，而己○○本

為聲請人之親生女，有監護之意願，是聲請人為未成年人之

最佳利益計，爰依法聲請改定己○○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等

語。

二、按「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

或有第49條、第56條第1 項各款行為，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

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

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

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

或一部，或得另行聲請選定或改定監護人；對於養父母，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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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請求法院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法院依前項規定選定或改

定監護人時，得指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監護

人，並得指定監護方法、命其父母、原監護人或其他扶養義

務人交付子女、支付選定或改定監護人相當之扶養費用及報

酬、命為其他必要處分或訂定必要事項。」，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 、2 項定有明文。次按「行使、

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

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

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

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

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左列事項：

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

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

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

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

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

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

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

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

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

之。」，民法第1055條第3 項、第1055條之1 亦分別定有明

文。

三、經查，聲請人上揭主張，業據聲請人於本院審理中陳述在

卷，並有聲請人提出之聲請人、戊○、己○○之戶籍謄本、

丁○○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本院依職權查詢之相

對人之戶籍資料各1 份在卷可參，且經未成年子女戊○於本

院陳述：伊願意讓姑姑己○○照顧等語，又相對人於本院審

理中表示其對於本件聲請沒有意見等語，是本院綜合參酌上

揭事證，認為聲請人上揭主張之事實，應可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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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又本院為審酌本件改定監護人之聲請，爰依職權函請社團法

人○○○○○○○○協會、財團法人○○○○○○○○○○

　　○○○○○○基金會進行訪視，經對關係人己○○及未成年

子女訪視後提出評估建議：「綜上所述，被監護人自父親離

世後，便由關係人配偶負擔被監護人相關開銷，而關係人為

家管，主要負責被監護人照顧之責任，遂關係人相當瞭解被

監護人生活作息與喜好，關係人支持系統亦相當充足，親屬

們平時皆會協助打理被監護人生活，彼此間互動關係皆為良

好。而關係人考量相對人先前至今無照顧過被監護人，亦多

次向社工表示自己無意願照顧及任親權人，且先前已有照顧

被監護人之經驗，遂其有意願向法院爭取任監護人。關係人

表示，被監護人先前由被監護人父親照顧時，相對人就無探

視過被監護人，其向法院爭取監護人並不影響相對人探視被

監護人，但其認為相對人日後亦不會有探視之意願。而就關

係人所述，雖社工有協助相對人將監護權委託由其監護，然

被監護人部分事宜其無法處理；另相對人至今無照顧過被監

護人，亦多次向社工表示無意願照顧及任親權人，故評估關

係人監護意願良善，亦適任監護人。」；經對相對人訪視後

提出評估建議：「依相對人所述資訊，未成年子女出生後，

相對人曾短暫照顧未成年子女約3 至4 個月（相對人稱不記

得詳細時間長短），後因未成年子女之父親認領未成年子

女，未成年子女便由未成年子女之父親照顧，之後相對人未

曾主動探視過未成年子女，亦未負擔過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用，而相對人受訪稱目前尚需照顧其他兩名子女且考量自身

經濟狀況，相對人未來並無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規劃。綜前揭

資訊，本會認為相對人過往有消極不盡保護教養責任之行

為，已有濫用其親權之情事，且未來相對人亦無撫育未成年

子女之相關規劃，顯對於行使親權之意願消極，難以期待相

對人能提供未成年子女身心發展所需資源與親情關愛，故本

會建議宜停止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以上有社團法

人○○○○○○○○協會函文暨所附訪視調查報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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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函文暨所附監護案調查訪視工作紀錄摘要表、財團法人

○○○○○○○○○○○○○○○○基金會暨所附訪視報告

各1 份附卷可參。

五、本院參酌上揭訪視調查報告內容及調查事證之結果，認為關

係人己○○有監護未成年子女之正當意願與動機，且己○○

就居住環境、經濟能力、親職能力、家庭支持系統等方面，

並無不適宜擔任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之處，又己○○現與未

成年子女同住，為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未成年子女現

接受聲請人照顧之情形，並無明顯不適當之處，而相對人長

期未探視未成年子女，且未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顯然

未善盡應分擔扶養照顧未成年子女之義務，則相對人並不適

宜擔任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是本院綜合參酌上情，認為對

於未成年子女戊○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宜選定由關係人

己○○任之，應屬妥適，並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從

而，參諸上揭法條規定，聲請人所為本件聲請，於法尚無不

合，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六、又民法第1094條第1 、2 、4 項規定：「父母均不能行使、

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

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

護人：㈠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㈡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

姊。㈢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前項監護人，應於知悉

其為監護人後15日內，將姓名、住所報告法院，並應申請當

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人員會同開具財產清冊。法院

依前項選定監護人或依第1106條及第1106條之1 另行選定或

改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而

本院業已選定關係人己○○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參諸上揭

法條之立法精神，本院自應一併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令監護人與該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有開具受監護人

之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之義務，以利對於未成年人之財產實

施監督。而就本件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部分，關係人

己○○陳述：請指定伊夫甲○○擔任等語，本院審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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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己○○之夫，由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應無不

當，本院爰指定甲○○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又依民

法第1099條第1 項之規定，於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即己○○

對於未成年子女之財產，應會同甲○○，於2 個月內開具財

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併此敘明。

七、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 項，民事訴訟

法第第95條、第78條、第85條第1 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李芳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姚啟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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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58號
聲  請  人  丙○○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定未成年人監護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乙○○對於未成年人戊○（男，民國000 年0 月0 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親權應予停止。
選定己○○（女，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未成年人戊○之監護人。
指定甲○○（男，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會同開具
財產清冊之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之子丁○○與相對人未婚育有未成年子女戊○（年籍資料詳如主文所示），丁○○於民國000 年0 月00日認領戊○，並協議由丁○○擔任戊○之親權人。惟丁○○於000 年0 月0 日發現死亡，而相對人長期未扶養照顧戊○，並不適宜擔任親權人。聲請人為戊○之祖母，戊○現與關係人己○○同住，並由己○○扶養照顧，而己○○本為聲請人之親生女，有監護之意願，是聲請人為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計，爰依法聲請改定己○○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等語。
二、按「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有第49條、第56條第1 項各款行為，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或得另行聲請選定或改定監護人；對於養父母，並得請求法院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法院依前項規定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得指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方法、命其父母、原監護人或其他扶養義務人交付子女、支付選定或改定監護人相當之扶養費用及報酬、命為其他必要處分或訂定必要事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 、2 項定有明文。次按「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3 項、第1055條之1 亦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上揭主張，業據聲請人於本院審理中陳述在卷，並有聲請人提出之聲請人、戊○、己○○之戶籍謄本、丁○○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本院依職權查詢之相對人之戶籍資料各1 份在卷可參，且經未成年子女戊○於本院陳述：伊願意讓姑姑己○○照顧等語，又相對人於本院審理中表示其對於本件聲請沒有意見等語，是本院綜合參酌上揭事證，認為聲請人上揭主張之事實，應可採信。
四、又本院為審酌本件改定監護人之聲請，爰依職權函請社團法人○○○○○○○○協會、財團法人○○○○○○○○○○
　　○○○○○○基金會進行訪視，經對關係人己○○及未成年子女訪視後提出評估建議：「綜上所述，被監護人自父親離世後，便由關係人配偶負擔被監護人相關開銷，而關係人為家管，主要負責被監護人照顧之責任，遂關係人相當瞭解被監護人生活作息與喜好，關係人支持系統亦相當充足，親屬們平時皆會協助打理被監護人生活，彼此間互動關係皆為良好。而關係人考量相對人先前至今無照顧過被監護人，亦多次向社工表示自己無意願照顧及任親權人，且先前已有照顧被監護人之經驗，遂其有意願向法院爭取任監護人。關係人表示，被監護人先前由被監護人父親照顧時，相對人就無探視過被監護人，其向法院爭取監護人並不影響相對人探視被監護人，但其認為相對人日後亦不會有探視之意願。而就關係人所述，雖社工有協助相對人將監護權委託由其監護，然被監護人部分事宜其無法處理；另相對人至今無照顧過被監護人，亦多次向社工表示無意願照顧及任親權人，故評估關係人監護意願良善，亦適任監護人。」；經對相對人訪視後提出評估建議：「依相對人所述資訊，未成年子女出生後，相對人曾短暫照顧未成年子女約3 至4 個月（相對人稱不記得詳細時間長短），後因未成年子女之父親認領未成年子女，未成年子女便由未成年子女之父親照顧，之後相對人未曾主動探視過未成年子女，亦未負擔過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而相對人受訪稱目前尚需照顧其他兩名子女且考量自身經濟狀況，相對人未來並無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規劃。綜前揭資訊，本會認為相對人過往有消極不盡保護教養責任之行為，已有濫用其親權之情事，且未來相對人亦無撫育未成年子女之相關規劃，顯對於行使親權之意願消極，難以期待相對人能提供未成年子女身心發展所需資源與親情關愛，故本會建議宜停止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以上有社團法人○○○○○○○○協會函文暨所附訪視調查報告、○○市政府函文暨所附監護案調查訪視工作紀錄摘要表、財團法人○○○○○○○○○○○○○○○○基金會暨所附訪視報告各1 份附卷可參。
五、本院參酌上揭訪視調查報告內容及調查事證之結果，認為關係人己○○有監護未成年子女之正當意願與動機，且己○○就居住環境、經濟能力、親職能力、家庭支持系統等方面，並無不適宜擔任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之處，又己○○現與未成年子女同住，為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未成年子女現接受聲請人照顧之情形，並無明顯不適當之處，而相對人長期未探視未成年子女，且未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顯然未善盡應分擔扶養照顧未成年子女之義務，則相對人並不適宜擔任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是本院綜合參酌上情，認為對於未成年子女戊○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宜選定由關係人己○○任之，應屬妥適，並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從而，參諸上揭法條規定，聲請人所為本件聲請，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六、又民法第1094條第1 、2 、4 項規定：「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㈠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㈡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㈢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前項監護人，應於知悉其為監護人後15日內，將姓名、住所報告法院，並應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人員會同開具財產清冊。法院依前項選定監護人或依第1106條及第1106條之1 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而本院業已選定關係人己○○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參諸上揭法條之立法精神，本院自應一併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令監護人與該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有開具受監護人之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之義務，以利對於未成年人之財產實施監督。而就本件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部分，關係人己○○陳述：請指定伊夫甲○○擔任等語，本院審酌，甲○○為己○○之夫，由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應無不當，本院爰指定甲○○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又依民法第1099條第1 項之規定，於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即己○○對於未成年子女之財產，應會同甲○○，於2 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併此敘明。
七、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 項，民事訴訟法第第95條、第78條、第85條第1 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李芳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姚啟涵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58號
聲  請  人  丙○○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定未成年人監護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乙○○對於未成年人戊○（男，民國000 年0 月0 日生，身
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親權應予停止。
選定己○○（女，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未成年人戊
○之監護人。
指定甲○○（男，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會同開具
財產清冊之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之子丁○○與相對人未婚育有未成年子
    女戊○（年籍資料詳如主文所示），丁○○於民國000 年0 月0
    0日認領戊○，並協議由丁○○擔任戊○之親權人。惟丁○○於000
     年0 月0 日發現死亡，而相對人長期未扶養照顧戊○，並不
    適宜擔任親權人。聲請人為戊○之祖母，戊○現與關係人己○○
    同住，並由己○○扶養照顧，而己○○本為聲請人之親生女，有
    監護之意願，是聲請人為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計，爰依法聲
    請改定己○○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等語。
二、按「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
    或有第49條、第56條第1 項各款行為，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
    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
    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
    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
    或一部，或得另行聲請選定或改定監護人；對於養父母，並
    得請求法院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法院依前項規定選定或改
    定監護人時，得指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監護人
    ，並得指定監護方法、命其父母、原監護人或其他扶養義務
    人交付子女、支付選定或改定監護人相當之扶養費用及報酬
    、命為其他必要處分或訂定必要事項。」，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 、2 項定有明文。次按「行使、負
    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
    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
    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
    「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
    ，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
    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
    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
    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
    、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
    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
    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
    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
    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
    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
    第1055條第3 項、第1055條之1 亦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上揭主張，業據聲請人於本院審理中陳述在卷
    ，並有聲請人提出之聲請人、戊○、己○○之戶籍謄本、丁○○
    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本院依職權查詢之相對人之
    戶籍資料各1 份在卷可參，且經未成年子女戊○於本院陳述
    ：伊願意讓姑姑己○○照顧等語，又相對人於本院審理中表示
    其對於本件聲請沒有意見等語，是本院綜合參酌上揭事證，
    認為聲請人上揭主張之事實，應可採信。
四、又本院為審酌本件改定監護人之聲請，爰依職權函請社團法
    人○○○○○○○○協會、財團法人○○○○○○○○○○
　　○○○○○○基金會進行訪視，經對關係人己○○及未成年子女訪視
    後提出評估建議：「綜上所述，被監護人自父親離世後，便
    由關係人配偶負擔被監護人相關開銷，而關係人為家管，主
    要負責被監護人照顧之責任，遂關係人相當瞭解被監護人生
    活作息與喜好，關係人支持系統亦相當充足，親屬們平時皆
    會協助打理被監護人生活，彼此間互動關係皆為良好。而關
    係人考量相對人先前至今無照顧過被監護人，亦多次向社工
    表示自己無意願照顧及任親權人，且先前已有照顧被監護人
    之經驗，遂其有意願向法院爭取任監護人。關係人表示，被
    監護人先前由被監護人父親照顧時，相對人就無探視過被監
    護人，其向法院爭取監護人並不影響相對人探視被監護人，
    但其認為相對人日後亦不會有探視之意願。而就關係人所述
    ，雖社工有協助相對人將監護權委託由其監護，然被監護人
    部分事宜其無法處理；另相對人至今無照顧過被監護人，亦
    多次向社工表示無意願照顧及任親權人，故評估關係人監護
    意願良善，亦適任監護人。」；經對相對人訪視後提出評估
    建議：「依相對人所述資訊，未成年子女出生後，相對人曾
    短暫照顧未成年子女約3 至4 個月（相對人稱不記得詳細時
    間長短），後因未成年子女之父親認領未成年子女，未成年
    子女便由未成年子女之父親照顧，之後相對人未曾主動探視
    過未成年子女，亦未負擔過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而相對人
    受訪稱目前尚需照顧其他兩名子女且考量自身經濟狀況，相
    對人未來並無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規劃。綜前揭資訊，本會認
    為相對人過往有消極不盡保護教養責任之行為，已有濫用其
    親權之情事，且未來相對人亦無撫育未成年子女之相關規劃
    ，顯對於行使親權之意願消極，難以期待相對人能提供未成
    年子女身心發展所需資源與親情關愛，故本會建議宜停止相
    對人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以上有社團法人○○○○○○○○協會
    函文暨所附訪視調查報告、○○市政府函文暨所附監護案調查
    訪視工作紀錄摘要表、財團法人○○○○○○○○○○○○○○○○基金會暨
    所附訪視報告各1 份附卷可參。
五、本院參酌上揭訪視調查報告內容及調查事證之結果，認為關
    係人己○○有監護未成年子女之正當意願與動機，且己○○就居
    住環境、經濟能力、親職能力、家庭支持系統等方面，並無
    不適宜擔任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之處，又己○○現與未成年子
    女同住，為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未成年子女現接受聲
    請人照顧之情形，並無明顯不適當之處，而相對人長期未探
    視未成年子女，且未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顯然未善盡
    應分擔扶養照顧未成年子女之義務，則相對人並不適宜擔任
    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是本院綜合參酌上情，認為對於未成
    年子女戊○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宜選定由關係人己○○任
    之，應屬妥適，並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從而，參諸
    上揭法條規定，聲請人所為本件聲請，於法尚無不合，應予
    准許，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六、又民法第1094條第1 、2 、4 項規定：「父母均不能行使、
    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
    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
    護人：㈠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㈡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
    。㈢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前項監護人，應於知悉其
    為監護人後15日內，將姓名、住所報告法院，並應申請當地
    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人員會同開具財產清冊。法院依
    前項選定監護人或依第1106條及第1106條之1 另行選定或改
    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而本
    院業已選定關係人己○○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參諸上揭法條
    之立法精神，本院自應一併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令
    監護人與該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有開具受監護人之財產
    清冊並陳報法院之義務，以利對於未成年人之財產實施監督
    。而就本件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部分，關係人己○○陳
    述：請指定伊夫甲○○擔任等語，本院審酌，甲○○為己○○之夫
    ，由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應無不當，本院爰指定
    甲○○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又依民法第1099條第1 項
    之規定，於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即己○○對於未成年子女之財
    產，應會同甲○○，於2 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併
    此敘明。
七、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 項，民事訴訟
    法第第95條、第78條、第85條第1 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李芳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姚啟涵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58號
聲  請  人  丙○○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定未成年人監護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乙○○對於未成年人戊○（男，民國000 年0 月0 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親權應予停止。
選定己○○（女，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未成年人戊○之監護人。
指定甲○○（男，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會同開具
財產清冊之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之子丁○○與相對人未婚育有未成年子女戊○（年籍資料詳如主文所示），丁○○於民國000 年0 月00日認領戊○，並協議由丁○○擔任戊○之親權人。惟丁○○於000 年0 月0 日發現死亡，而相對人長期未扶養照顧戊○，並不適宜擔任親權人。聲請人為戊○之祖母，戊○現與關係人己○○同住，並由己○○扶養照顧，而己○○本為聲請人之親生女，有監護之意願，是聲請人為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計，爰依法聲請改定己○○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等語。
二、按「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有第49條、第56條第1 項各款行為，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或得另行聲請選定或改定監護人；對於養父母，並得請求法院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法院依前項規定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得指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方法、命其父母、原監護人或其他扶養義務人交付子女、支付選定或改定監護人相當之扶養費用及報酬、命為其他必要處分或訂定必要事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 、2 項定有明文。次按「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3 項、第1055條之1 亦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上揭主張，業據聲請人於本院審理中陳述在卷，並有聲請人提出之聲請人、戊○、己○○之戶籍謄本、丁○○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本院依職權查詢之相對人之戶籍資料各1 份在卷可參，且經未成年子女戊○於本院陳述：伊願意讓姑姑己○○照顧等語，又相對人於本院審理中表示其對於本件聲請沒有意見等語，是本院綜合參酌上揭事證，認為聲請人上揭主張之事實，應可採信。
四、又本院為審酌本件改定監護人之聲請，爰依職權函請社團法人○○○○○○○○協會、財團法人○○○○○○○○○○
　　○○○○○○基金會進行訪視，經對關係人己○○及未成年子女訪視後提出評估建議：「綜上所述，被監護人自父親離世後，便由關係人配偶負擔被監護人相關開銷，而關係人為家管，主要負責被監護人照顧之責任，遂關係人相當瞭解被監護人生活作息與喜好，關係人支持系統亦相當充足，親屬們平時皆會協助打理被監護人生活，彼此間互動關係皆為良好。而關係人考量相對人先前至今無照顧過被監護人，亦多次向社工表示自己無意願照顧及任親權人，且先前已有照顧被監護人之經驗，遂其有意願向法院爭取任監護人。關係人表示，被監護人先前由被監護人父親照顧時，相對人就無探視過被監護人，其向法院爭取監護人並不影響相對人探視被監護人，但其認為相對人日後亦不會有探視之意願。而就關係人所述，雖社工有協助相對人將監護權委託由其監護，然被監護人部分事宜其無法處理；另相對人至今無照顧過被監護人，亦多次向社工表示無意願照顧及任親權人，故評估關係人監護意願良善，亦適任監護人。」；經對相對人訪視後提出評估建議：「依相對人所述資訊，未成年子女出生後，相對人曾短暫照顧未成年子女約3 至4 個月（相對人稱不記得詳細時間長短），後因未成年子女之父親認領未成年子女，未成年子女便由未成年子女之父親照顧，之後相對人未曾主動探視過未成年子女，亦未負擔過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而相對人受訪稱目前尚需照顧其他兩名子女且考量自身經濟狀況，相對人未來並無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規劃。綜前揭資訊，本會認為相對人過往有消極不盡保護教養責任之行為，已有濫用其親權之情事，且未來相對人亦無撫育未成年子女之相關規劃，顯對於行使親權之意願消極，難以期待相對人能提供未成年子女身心發展所需資源與親情關愛，故本會建議宜停止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以上有社團法人○○○○○○○○協會函文暨所附訪視調查報告、○○市政府函文暨所附監護案調查訪視工作紀錄摘要表、財團法人○○○○○○○○○○○○○○○○基金會暨所附訪視報告各1 份附卷可參。
五、本院參酌上揭訪視調查報告內容及調查事證之結果，認為關係人己○○有監護未成年子女之正當意願與動機，且己○○就居住環境、經濟能力、親職能力、家庭支持系統等方面，並無不適宜擔任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之處，又己○○現與未成年子女同住，為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未成年子女現接受聲請人照顧之情形，並無明顯不適當之處，而相對人長期未探視未成年子女，且未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顯然未善盡應分擔扶養照顧未成年子女之義務，則相對人並不適宜擔任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是本院綜合參酌上情，認為對於未成年子女戊○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宜選定由關係人己○○任之，應屬妥適，並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從而，參諸上揭法條規定，聲請人所為本件聲請，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六、又民法第1094條第1 、2 、4 項規定：「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㈠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㈡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㈢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前項監護人，應於知悉其為監護人後15日內，將姓名、住所報告法院，並應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人員會同開具財產清冊。法院依前項選定監護人或依第1106條及第1106條之1 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而本院業已選定關係人己○○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參諸上揭法條之立法精神，本院自應一併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令監護人與該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有開具受監護人之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之義務，以利對於未成年人之財產實施監督。而就本件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部分，關係人己○○陳述：請指定伊夫甲○○擔任等語，本院審酌，甲○○為己○○之夫，由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應無不當，本院爰指定甲○○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又依民法第1099條第1 項之規定，於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即己○○對於未成年子女之財產，應會同甲○○，於2 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併此敘明。
七、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 項，民事訴訟法第第95條、第78條、第85條第1 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李芳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姚啟涵




